
附件3
山东省一、二类汽车维修经营者质量信誉考核
申请表

申请等级                               

自评分数                               
申请单位（章）                         
地    址                               
一、经营者基本情况
	名  称a
	
	备案编号
	

	地  址a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a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a
	
	经营者性质
	

	经营类别
	□一类      □二类

	经营范围
	□大中型客车维修  □大型货车维修  □小型车维修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 （与备案信息一致，可多选）

	分公司名称

及地址
	

	
	

	连锁经营汽车维修经营者总部名称及地址
	

	考核年度经营者质量信誉情况总结：   

（可加附页） 

	a：填报信息应与营业执照、备案信息保持一致


二、从业人员

	序号
	职务、岗位或工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技术职称或

职业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备注

	
	经营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安全管理员
	
	
	
	
	
	
	

	
	质量检验员
	
	
	
	
	
	
	

	
	业务接待员
	
	
	
	
	
	
	

	
	机修人员
	
	
	
	
	
	
	

	
	电器人员
	
	
	
	
	
	
	

	
	钣金人员
	
	
	
	
	
	
	

	
	涂漆人员
	
	
	
	
	
	
	

	
	
	
	
	
	
	
	
	

	
	
	
	
	
	
	
	
	

	
	
	
	
	
	
	
	
	

	
	
	
	
	
	
	
	
	

	
	
	
	
	
	
	
	
	

	
	
	
	
	
	
	
	
	

	
	
	
	
	
	
	
	
	

	
	
	
	
	
	
	
	
	

	
	
	
	
	
	
	
	
	

	
	
	
	
	
	
	
	
	

	
	
	
	
	
	
	
	
	

	注：1.从业人员数量及资格应符合《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GB/T16739.1）要求；

2.兼职人员应在备注栏注明“兼职”；

3.本表后，按填报序号附相关人员身份证明、学历、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4.从事汽车高压系统维修的技术人员，还应附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

5.无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的从业人员，证书编号填报学历证书编号。




三、安全生产事故记录
	事故时间
	
	地   点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经济损失
	

	事故处理情况：



	事故时间
	
	地   点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经济损失
	

	事故处理情况：




四、服务质量事件

	序号
	时间
	

	
	通报部门
	

	
	社会影响
	

	
	原因：

	
	时间
	

	
	通报部门
	

	
	社会影响
	

	
	原因：

	
	时间
	

	
	通报部门
	

	
	社会影响
	

	
	原因：

	
	时间
	

	
	通报部门
	

	
	社会影响
	

	
	原因：


五、投诉情况

	投诉件数
	
	有责投诉件数
	


六、荣誉称号（考核年度获市、厅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

	序号
	荣誉称号
	表彰部门
	文号
	备注

	
	
	
	
	

	
	
	
	
	

	
	
	
	
	

	
	
	
	
	

	
	
	
	
	

	
	
	
	
	


七、经营者设备情况

1、仪表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查验记录
	备注和

其他要求

	1a
	气缸压力表
	
	
	

	2a
	燃油压力表
	
	
	

	3
	液压油压力表
	
	
	

	4a
	真空表
	
	
	

	5
	空调检漏设备
	
	
	

	6
	轮胎气压表
	
	
	

	7
	扭力扳手
	
	
	

	8a
	气体压力及流量检测仪（针对燃气汽车维修经营者）
	
	
	

	9a
	便携式气体检漏仪（针对燃气汽车维修经营者）
	
	
	

	a ： 电动汽车（不含混合动力汽车）维修经营者不要求配备该设备


2、专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大中  型客车
	大型货车
	小  型车
	数量
	查验记录
	备注和

其他要求

	1
	废油收集设备
	+
	
	
	

	2
	齿轮油加注设备
	+
	
	
	

	3
	液压油加注设备
	+
	
	
	

	4
	制动液更换加注器
	+
	
	
	

	5
	脂类加注器
	+
	+
	-
	
	
	

	6
	轮胎轮辋拆装设备
	+
	
	
	

	7
	轮胎螺母拆装机
	+
	+
	-
	
	
	

	8
	车轮动平衡机
	+
	
	
	

	9
	四轮定位仪
	-
	-
	+
	
	
	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

	10
	四轮定位仪或转向轮定位仪
	+
	+
	-
	
	
	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一类大型货车维修经营者可用侧滑台代替

	11
	汽车空调冷媒回收净化加注设备
	+
	
	
	

	12
	总成吊装设备或变速器等总成顶举设备
	+
	
	
	

	13
	汽车举升设备或地沟a
	+
	
	
	

	14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
	
	
	

	15
	蓄电池检查、充电设备
	+
	
	
	

	16
	打磨抛光设备
	+
	-
	+
	
	
	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

	17
	除尘除垢设备
	+
	-
	+
	
	
	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

	18
	车身整形设备
	+
	
	
	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

	19
	车体校正设备
	
	+
	+
	
	
	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

	20
	喷烤漆房及设备
	+
	-
	+
	
	
	一类大中型客车维修经营者允许外协，二类经营者允许外协

	21
	喷油器实验设备b
	+
	
	
	

	22
	氮气置换装置
	+
	
	
	针对燃气汽车维修经营者

	23
	排气分析仪b
	+
	
	
	

	a  ：一类经营者应配备不少于5个，二类经营者应配备不少于2个。

	b  ：电动汽车（不含混合动力汽车）维修经营者不要求配备该设备。


3、电动汽车维修专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查验记录
	备注和其他要求

	1
	绝缘电阻测试仪
	
	
	

	2
	气密性检测仪
	
	
	

	3
	动力电池充放电机
	
	
	

	4
	动力电池模组充放电机
	
	
	

	5
	动力电池均衡设备
	
	
	

	6
	动力电池诊断设备
	
	
	

	注：上述设备名称代表设备功能　


4、从事营运车辆二级维护的经营者，应配备以下满足GB/T18344规定的所有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查验记录
	备注和其他要求

	1
	故障诊断设备（OBD）
	
	
	

	2
	车身对称部位高度差检测设备a
	
	
	

	3
	行车制动检测设备
	
	
	

	4
	驻车制动检测设备
	
	
	

	5
	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检测设备
	
	
	

	6
	轮胎花纹深度检测设备
	
	
	

	7
	转向轮横向侧滑量检测设备
	
	
	

	8
	前照灯检测设备
	
	
	

	9
	排气污染物检测设备
	
	
	

	a:依据GB/T18344-2025，2026年1月1日实施。


注：1.各种设备配备应符合《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GB/T16739.1）标准要求。

2.允许外协的设备，应具有合法的合同书。

5、设施情况
	接待室

（含客户休息室）
	面积（m2）
	有关说明：

	
	
	

	停车场
	面积（m2）
	有关说明：

	
	
	

	生产厂房

及场地
	面积（m2）
	有关说明：



	
	
	

	总成维修间

或隔离工位
	面积（m2）
	有关说明：



	
	
	


注：各种设施条件应符合《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GB/T16739.1）标准要求。

*本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我承诺将严格遵守《山东省汽车维修经营者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如此表中存在故意填写虚假信息，我愿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罚决定。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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